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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第 3 次會議預備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年 6 月 29 日（星期四）下午 2時

貳、地點：行政院貴賓室

參、主席：羅執行秘書秉成

紀錄：黃經祥、楊宜靜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後附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案

第 1 案

提案暨報告單位：本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 

案由：本會報歷次會議暨預備會議決（定）議事項辦理及

業務推動情形，報請公鑒。 

決定： 

一、 各部會編列運用於轉型正義業務之經費及已請增核

定之員額，應專款、專人辦理轉型正義業務，以達

相應成效。各部會承接轉型正義事項所需之核心業

務推動經費，原則應回歸於公務預算籌編。 

二、 轉型正義工作為新增業務，各部會業務人力增補有

其需求，日後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等法案修正後亦將

大幅提高人員需求，各部會應因應修法作必要之預

算及人力整備，並請本院人事行政總處儘可能協助

部會補齊人力需求。 

三、 轉型正義業務屬院級政策，請本院主計總處於審查

相關預算時，儘量協助預算增補，給予支持。 

四、 各部會業務推動進度、人員招聘及工程進度應按時

完成，或加緊辦理以符合原定規劃目標。 

五、 各部會預算編列及人力請增等資料，應適時提供本

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下稱人權處)，以利監督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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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會業務推動；並請人權處彙整、掌握及追蹤分

析各部會轉型正義業務預算編列、人力整備情形，

必要時應適時至實地了解業務推動情形。 

六、 安康接待室為重要不義遺址，總統、蘇前院長、監

察院陳菊院長均曾造訪，修復完成後應再安排首長

參訪。目前修復工程及整體建物調查研究進度落後

等情形，請予以檢討改善，並適時邀請本會報民間

委員了解相關過程執行情形，及早提出建議；人權

處並應掌握進度或於必要時至實地確認工程辦理情

形。 

七、 內政部威權象徵處置實囿於現行法制工具不足，規

劃之目標值較為保守，請內政部評估修法進程，適

時滾動修正中長程方案所設定之 115 年目標值，以

調升至 50%為宜。 

八、 有關民間委員於會中提及之受難者申請權利回復個

案問題，請權利回復基金會另與委員說明。民間委

員日後如發現其他個案問題，可逕與基金會執行長

聯繫，以即時處理、解決。法制面亦請基金會依據

個案處理經驗，逐步精進檢討。本會報下次會議請

內政部加邀權利回復基金會與會。 

九、 餘洽悉，依幕僚單位建議解除列管或賡續追蹤。 

 

第 2 案 

提案暨報告單位：教育部 

案由：教育部「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實施成果報

告，報請公鑒。 

決定： 

一、 請人權處規劃於下次會報前就本案召開專案會議，

請教育部與綱領各主協辦機關報告各該執行情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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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並邀請民間委員出席給予建言。 

二、 「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目前實施進度及強

度皆有待加強，教育部作為轉型正義教育的主管機

關，應扮演導引機關推動及跨機關教育資源整合角

色，就機關落實綱領之情形應有所掌握。如教育部

協調各機關有所困難，亦請適時向人權處提出協調

需求，以利政策推動。 

三、 請教育部確實掌握資源共享平台內容之正確及妥適

性，並儘速充實相關內容，利用專業支持社群管道

充分交流教學資源資訊。 

四、 轉型正義教育指引研訂過程需適切融合各機關實務

作業的經驗與需求，請各執行機關及人權處提供必

要資訊，並請教育部參酌會報委員意見及人權處研

訂之學習架構內容，調整指引訂定方法，以本

(112)年 9月會報前完成為目標，至遲於本年底完

成研編。

五、 前述指引尚未研訂完成前，請各機關先參考本會報

委員建議及人權處撰擬之學習架構作為課程規劃設

計及執行綱領各行動方案之依據，以使轉型正義教

育內容符合理念內涵及機關需求，並應避免誤以其

他人權教育充作辦理成效。 

六、 有關國防部研議修正綱領一節，請國防部先依既有

綱領內容執行，待年度成果檢討，倘確有需修正處，

再一併滾動修正。 

七、 本案請教育部就會報委員及專家學者於本年 6 月 5

日座談會中所提建議之具體回應作為，補充有關各

級學校推動轉型正義教育具體辦理內容及成效，列

為第 3次會報報告案。 

第 3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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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暨報告單位：本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 

案由：整體推動轉型正義法制進度及規劃，報請公鑒。 

決定： 

一、 各項法案應於本年 9 月立法院開議前函送立法院。

請相關部會及人權處加速法制及審查作業，並請各

相關部會依人權處規劃之期程，積極辦理，並預做

相關準備作業。 

二、 有關政治檔案條例修正，本院以「最大開放、最小

限制」與「保障檔案當事人隱私」為修法原則；預

計強化「國家機密解密機制」，檢討現行「限制應

用事由」，並以兼顧檔案當事人隱私保障為前提，

規劃後續監控類檔案之開放應用。本院法案審查過

程，亦請國家安全局等機關依修法意旨覈實評估後

續如何使機密檔案解降密比例最大化；並將配套修

正國家機密保護法，以符轉型正義整體目標。 

三、 本案列入第 3次會報報告案。 

柒、討論案

第 1 案

提案委員：葉虹靈 

案由：請國家發展委員會具體說明迄今政黨政治檔案之審

定與調查進行方式、人力配置與工作時間與困難；並

請說明後續強化作為，請討論案。 

決議： 

一、 政黨政治檔案審定移歸業務，應依法行政、依法執

行，持續推動。 

二、 有關國民黨工作會等政治檔案之調查徵集不以司法

調查完畢為前提，相關研究及審定工作仍應持續加

速辦理。有關人力增補及資源於各類徵集標的之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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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應有輕重緩急相應之排序及策略規劃，請檔案

管理局參考委員意見予以調整。 

三、 本案列管，暫不列入本會報第 3 次會議議案；後續

視推動情形，列為會報議案。 

第 2 案 

提案委員：葉虹靈 

案由：請文化部說明政治檔案研究進度與未來規劃，請討

論案。 

決議： 

一、 請文化部參考委員建議，檢討未來精進作為、提升

內部研究量能及各年度目標值，俾利相關業務推

動。 

二、 本案列管，暫不列入本會報第 3 次會議議案，相關

執行成果列為本會報第 4 次預備會議報告案。 

第 3 案 

提案委員：彭仁郁、呂建興 

案由：政治暴力創傷療癒中長期監測指標設立，請討論案。 

決議： 

一、 政治暴力創傷療癒業務係轉型正義工程中相當重要

的一環，請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配置運用適足

人力，承辦人員專業知能並應持續培訓精進，以達

必要品質成效；倘有人員增補需求，應視業務推動

情形及需求，即時提出。 

二、 民間委員如發現個案問題，可逕與衛福部主任秘書

或業務主管聯繫，以即時監督確認。 

三、 本案列管，暫不列入本會報第 3次會議議案。 

玖、散會。（下午 4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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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壹、報告案

第 1案

提案暨報告單位：本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 

案由：本會報歷次會議暨預備會議決（定）議事項辦理及業務推動

情形，報請公鑒。 

委員發言紀要 

葉虹靈委員： 

   請人權處下次提供資料時，將人力及預算資料作分析性的彙整，

目前轉型正義業務總預算相加應該不低於促轉會時期，甚至應該更

高，希望進一步分析說明目前推動成效，並對應研析資源挹注及成

果之合理性。 

   人權處的簡報第 20 頁指出「公務預算數，多數部會支應人事費

及分攤一般行政費之需，核心業務多係仰賴申請促轉基金支應」，

可能需要多點詮釋分析，說明此現象是否正常。部會固然是希望院

這邊要錢給錢、要人給人，以協助部會業務推進，但依目前會議資

料的內容呈現，看不出經費及人力是否確實運用於促轉業務之上，

是否全數專款、專人專用，想請教人權處就這部分如何監督？ 

內政部威權象徵的業務，看起來雖是符合中長程進度規劃，但以這

樣的規劃，初估處置完成所需時間要 10 年以上，想請問目前進度符

合規劃，是否是因 KPI 訂定的較為保守？內政部是否可能調整？除

了法制修正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精進作為？另外，權利回復基金會

推動成果中，財產返還申請的部分，目前有申請數但沒有已賠數，

想請問目前遇到什麼困難？ 

李淑君委員： 

   想請教內政部的被害者權利回復部分，目前申請受理計 1,265

件，通過決定賠償計 276 件，達成率 3%，進度落後的原因歸到人力

不足，但是否有檢視程序上是否有不足的地方？受難者前輩都已經

很高齡，例如高雄四月有個案例是受難者住院、意識不清，但申請

權利回復時需要法院公證，這造成受難者至今還無法申請賠償。因

此想請教基金會的流程是否有需要檢視調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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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建興委員： 

   我舉兩個個案。第一個個案父親是受難者被抓去關、失蹤，而

母親因無法扶養，所以將女兒出養，現在父親過世了，那這次補償

金要如何領？這是資格認定問題，想趁此機會請教。 

   其次是某次說要保證人，後來我跟人權館的小姐通話後，人權

館認為可以由人權館當保證人。想確認日後類似情形是否可以援引

此例的方式辦理？人權館在資格上是否可以擔任保證人？ 

第 2案 

提案暨報告單位：教育部 

案由：教育部「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實施成果報告，報請

公鑒。 

委員發言紀要 

呂建興委員： 

   我先前曾在其他會議上提出建議，請教育部參考人權館的人權

故事車活動推廣經驗，我今天再次提出。人權館推動故事車已三年，

我個人參與的經驗，效果非常好。但人權館僅有一部車，效力有限，

我曾與吳思瑤委員討論過，吳委員也曾經承諾要協助教育部推廣至

全國，包含小學、國中、高中等，這一定要透過教育部的系統來動

員才有效果，人權館已有良好典範，但光靠人權館有限。是否可以

請教育部參考？並請人權館積極協助教育部推動。 

葉虹靈委員： 

   教育部這是一對多的業務，非常辛苦。承接這個業務已一年，

想建議教育部從過去比較彙整性的角色，累積經驗、思考定位有更

積極作為，例如剛剛提到的網站，在今年 5 月的發表會和今年更早

的會議，都有提到應該修改，這件事情我們已經提過兩次，今天看

起來還是一樣，教育部請人權館提供影音資源，但放到網站上，連

同不屬轉型正義的資源，也放到轉型正義專區，教育部缺乏實質把

關，整包打包上傳。 

   另一個例子是，6月初各機關的成果發表會，也彙整不少意見，

但教育部如何落實？比方說，當天國防部直接交白卷。另外，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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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上機關有邀請外部專家當講師，但現場有專家提到，邀請時國

安局沒講清楚參與者和講題，到了現場才發現是整體情報人員非單

一機關，後來講了機關沿革史，自己評估對於轉型正義教育來說，

覺得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們如何把這些會議中得到的意見跟資訊落

實轉化成作法，教育部目前好像還沒有好好思考自己的角色。 

最後，當天現場的與會機關聽尤其是下午的特殊機關，沒有打算培

育自己的師資或教學資源，多以外聘講師為主。這個應該至多被認

為是階段性作為，但這些機關是說人力不足無此規劃。教育部這時

候不是只有彙整機關意見，而是應該要有實際把關作為，導引部會

機關前進，遇到障礙請政委協助，應該要從彙整的角色轉為實質扮

演主責機關角色，這幾個面向再請司長參考，謝謝。 

陳俐甫董事（代理楊黃美幸委員）： 

   教育訓練成果看起來是很豐富，但其實每個機關的品質差很多，

多數都是 2 小時的講習居多，但像海巡署才 1 小時，但其實是承襲

警總的業務，在白色恐怖時期占很重要的，1小時的授課是不是太少

了，一般大學來說，要有 18小時才能算 1學分，這只有 1/18學分，

不要說是量，可能連質都有問題，是不是應該是可以統一去規範時

數，教育部是否可以去把關這樣的量和質？像人總做的就很紮實，但

其他機關就很應付，尤其是以前白恐相關的機關，反而做的很少，更

嚴重的是國防部，軍情局造成江南案這樣國際上的重大人權侵害事

件，但國防部軍情局反而完全沒有訓練，是怎麼回事？ 

   如果只講機關沿革，像是部史、軍史，如果不是對於轉型正義

意涵有所了解、詮釋用於教育，或者對講者先進行培訓，專門拿出

來講，搞不好反而造成反效果，有點難期待達成效果，這類的反省

應該要納入教材的規劃。 

陳雨凡委員： 

   我本來期待教育部可以提出作為本項業務主責機關的建議，但

教育部這次報告中，只有整理機關和委員意見的摘要。請問教育部

觀察各機關目前推動情形的評價為何？是否足夠？如何評價各種實

施內容和推廣內容是否有幫助？另外，教育部在簡報中呈現會報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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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等人的意見摘要，提到有人提出不同要面對的價值，那所以教育

部的想法為何？ 

   不同機關推動教育的方式與內容上，類似調查局只有規劃一個

賞析，可能有所不足。今年 2 月已經公布綱領，但各部會有什麼樣

的規劃可以讓我們確認已經做得比先前更好？ 

第 3案 

提案暨報告單位：本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 

案由：整體推動轉型正義法制進度及規劃，報請公鑒。 

委員發言紀要 

無 

貳、討論案

第 1案

提案委員：葉虹靈 

案由：請國發會具體說明迄今政黨政治檔案之審定與調查進行方式、

人力配置與工作時間與困難；並請說明後續強化作為，請討

論案。 

委員發言紀要 

葉虹靈委員： 

   若將政黨政治檔案分為三類：A.重大的海外監控、黨國布建等，

B.國民黨和政大合作的檔案，C.促轉會處理之殘餘個案。其中，C的

邊際效應不大，而婦聯會本來實體及影像檔就已經有掌握，且檔案

原件也在政府機關手中，較無調查迫切性。但過去外界最關心的海

工會等檔案，這些工作會檔案在作政黨政治檔案調查時應該是重心，

目前看來似乎在工作排序上不清楚。

   因此，我想請問檔案局的資源配置、重心及選擇的問題？剛剛

檔案局提到，國民黨和政大合作的標的，有請政大更新目錄、報送

已完成的影像檔，但這並非審定的前提。依法審定應該是本來已經

找出好幾類高度潛在可能是政治檔案的，應該要有更積極的調查作

為。 



10 

   檔案局請增 11 人，但運用在政黨政治檔案上卻僅有 3 人，我最

想請教檔案局資源投入的配置、工作目標的重點和排序，檔案局並

未回應到。是否可以請檔案局做更詳細的說明？ 

第 2案 

提案委員：葉虹靈 

案由：請文化部說明政治檔案研究進度與未來規劃，請討論案。 

委員發言紀要 

葉虹靈委員： 

   副座會上說明內容均未於資料上呈現。從資料上看來，例如白

恐歷史概覽已進行至第五期計畫，目標是什麼，例如何時要階段性

出版？第 1 次會報時即已提醒過，人權館是唯一主責政治檔案研究

的政府機關，應該要是火車頭，人權館應思考在體制的定位、要有

甚麼重大的基礎研究？研究目標為何？如何完成？會議資料上看起

來大多數的預算運用於資料庫或網站硬體整備，副座口頭提到 3 個

層次，以這個層次為基礎，還是要再思考、確認中長程研究定位。 

   過去會看到人權館的很多案子的主題是很隨機的，可能是符合

學者的研究旨趣為主，但文化部應該要展現自己的主體性，在學者

研究興趣和單位自身目標設定之間找到平衡。 

陳俐甫董事（代理楊黃美幸委員）： 

   目前均是以業務最直接關聯之下屬單位，來主責承接推動相關

業務，但如台灣文學館也有相關資料典藏，許多文學家是政治受難

者，應連動所屬臺灣歷史文化相關館舍資源，統合推動及作為轉型

正義教育資源。 

   現在正處於推動轉型正義的初期階段，行政院的政策要展現出

決心，動員所屬相關單位(如國立台中美術館，許多畫家(例如陳澄

波)也是政治受難者)，擴大推展成效。尤其是現今正推動修法的這

個階段，應該要做最多不義遺址保存和轉型正義教育推動，是否可

以請文化部多考量動員所屬館舍來共同推動。 

第 3案 

提案委員：彭仁郁、呂建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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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政治暴力創傷療癒中長期監測指標設立，請討論案。 

委員發言紀要 

呂建興委員： 

   就剛剛主席提問是否有兼辦業務的問題上，我這邊所了解的狀

況與衛福部的報告有所落差。會前衛福部前來溝通，說明未兼辦其

他業務。 

   究竟是否該兼辦其他業務？事實上是有兼辦，以後是否還會發

生？以目前衛福部承接的業務，即使是這 6 個專辦人力也是完全不

夠的，另外這些人力如果對轉型正義本身，或對國家暴力而產生的

創傷不清楚狀況，要如何幫助受難者及家屬？我所知道的個案，可

能 6個月前去看過一次，然後就沒有了，我所了解的是這樣。 

   另想請問衛福部的專業人員是否有接受相關培訓？ 

鄭竹梅委員： 

   提醒衛福部受難者不僅受難者當事人本人，還有家屬甚至隔代

的部分，評估人力時，也要評估對兒孫輩的業務需要，這是未來轉

型正義必須面對的世代溝通，所以服務上也應該要考量這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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